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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虚构身份信息的女子介绍给贫困农村
单身男子，以订婚购买首饰、衣服、手机等名
义，索要几万元至十余万元不等的彩礼。结
婚后女子以各种理由离开，携款潜逃。“新华
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
对人贩子买卖婚姻的严厉打击，“花钱买媳
妇”现象大大减少。但是，一些不法分子打着

“做媒”的旗号，针对贫困地区特别是山村大
龄男青年开展有组织、分工明确的骗婚，甚至
形成地下产业链。

记者近日从多地公安机关获悉，相关案
件频发，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不完全统计，
今年已立案数十起，另有大量线索在追踪。

湖北武穴男青年小郭30多岁依旧单身，家人
很着急，通过媒人介绍他相亲。

在当地一名农民家中，小郭见到五六名年轻女
子。媒人王某某对小郭说：“这几位姑娘你相中哪个
告诉我，我来牵线。”不久，王某某反馈消息：“准备好
彩礼钱再来，等我通知你们见面就可以结婚了。”

彩礼钱要价11万元，小郭父母分四批给王某
某送了10.8万元，并置办了新婚家电家具。很快，
小郭与这名女子结婚了。

没多久，女子以“想回家看看”“爸爸病了”“奶
奶不行了”等理由多次提出要回家。小郭的父母不
放心，打电话给王某某，王某某称女子会回来，并
让小郭父母出路费。然而，离开后。这名女子再也
没有回来。反复催问王某某无果，小郭意识到这可
能是一个骗局，于是报警。

这并非王某某首次作案。据武穴市公安局介
绍，安徽省舒城县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日前来到这
里，提出协助办理结婚诈骗案，其中一名多次行骗的
嫌疑人信息直接指向55岁的王某某。

武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三中队中队长钟贫贵
介绍：“王某某曾于2012年12月涉嫌同样罪名被打
击处理。之后她变得更为狡猾，在后来的涉案中不
承认参与组织‘骗婚’，坚称是‘做媒’。”

在不断发现王某某涉及多起诈骗案的过程
中，警方抓获了与其来往密切、化名为“赵显彭”的
云南籍女子陈某某等团伙成员。清查物品时发现，
陈某某包里有一张写着身份证号码的纸条和一张
担保书，内容是大法寺镇某村青年李某和“金兰”
结婚，为彩礼费要梅某某等人担保等。经查，年龄
和名字均为虚构的35岁云南德宏籍人员金某某，
就是女子“金兰”。

经审讯，金某某交代了其伙同王某某、陈某
某、梅某某等人诈骗李某十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收取彩礼十余万元，

婚后以各种理由携款离开

警方介绍，这类诈骗团伙多选择
中部山区、贫困在多地骗婚案中，每
户受害者被收取彩礼6万元至14万
元不等。参与诈骗的女子多是无固定
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她们被组织者
许以高额报酬参与诈骗。

据部分诈骗团伙成员交代，为防
止被骗对象“找上门来”，骗婚者的姓
名、籍贯等多是虚假信息。有的甚至
假扮外国人，因为跨国身份不好核
实，方便“圆谎”。

办案人员介绍，这类骗局的套
路如下：有人负责在各地寻找“猎
物”，以“说媒”方式骗取信任；等受
害人“上钩”后索要高额礼金；“新
娘”在婚后找各种理由与男方发生
矛盾，携款潜逃；当受骗者找“介绍
人”解决问题，则以“只负责做媒”

“夫妻矛盾应自行协商”等理由摆脱
干系，逃避警方打击。

据悉，诈骗来的钱财，参与相亲的
女方一般可以分得3万至5万元不等。

有组织分工施骗，

骗婚女可分3万至5万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骗婚案中收取
的6万元至14万元彩礼，对于多数以
种地作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受骗者家庭
来说，往往意味着多年省吃俭用的积
蓄。钟贫贵介绍，近年来，中部山区甚
至部分贫困地区接到此类报警明显增
多，部分贫困户因此陷入更深的贫困。

办案民警表示，打击此类骗婚难
度不小。一方面，骗婚人员多是以“做
媒”的身份进行诈骗，有些还通过网
络、电话等途径找到不知情者牵线，
并在警方介入后坚称自己没有从中
获益，相关证据不易锁定；另一方面，
参与骗婚的女子并不是在收取礼金
后直接失踪，而是会与被骗人员生活
一段时间，造出“性格不合”“婚姻破
裂”等现象，难以定性。

武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
张怀德说，由于诈骗行为多是跨区域
进行，且有多名成员参与，因此，强化
跨境、跨地区的联动十分重要，各地
公安机关应及时集并相关案件，掌握
共同特征、确定共同参与人员等，全
面打击犯罪链条。

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研
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说，“犯罪分子利
用偏远地区群众警惕性较低、爱面子
不愿报警的特点布设骗局，影响极为
恶劣。相关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严惩
此类行为，形成震慑。也要加大宣传力
度，让更多人知晓此类骗局的存在。同
时要注意办理正规的结婚手续，在法
律上保护自身权益。”

（据新华社武汉11月21日电）

骗婚令一些贫困户陷入更深贫困，

应加强全面治理坚决打击

索要数万元彩礼结婚后“人间蒸发”

警惕多地贫困区发生骗婚！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梁建强 徐海波

新华社合肥 11 月
22 日电（记者 张 紫
赟）安徽省高级人民法
院日前就皖北煤电集团
原孟庄煤矿矿长许家
满、副矿长魏荣强、副总
经济师兼财务科长范书
奎贪污、受贿、私分国有
资产一案作出终审裁
定，依法维持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一
审判决。

一 审 法 院 审 理 认
为，2005年初至2011年
底，许家满利用担任孟
庄煤矿矿长的职务之
便，违规决定该矿对外
销售脏杂煤、煤矸石、矸
石粉、块煤等产品所得
煤款不列入单位财务
账，采取直接收取购买
方支付的现金，或者要
求购买方将煤款用银行
转账、汇款等方式存入
私人银行账户，以购买
商铺、住房、刷卡消费等
方式，单独侵吞孟庄煤
矿账外煤款 7299 万余
元 ，伙 同 魏 荣 强 侵 吞
737 万余元，伙同范书
奎侵吞 205 万元；魏荣
强利用职务之便，单独
侵吞426万余元。

据介绍，许家满还
利用职务上便利，为下
属部门和人员在部门奖金审批、个人
岗位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
受484万余元。

在实施贪污、受贿犯罪的同时，被
告人许家满还单独或伙同被告人魏荣
强、范书奎，将孟庄煤矿煤款以“季度
奖金”名义，按季度私分给陈某某等一
些矿领导，共计发放3834.5万元。其
中，许家满分得955万元，魏荣强分得
50万元，范书奎分得200.5万元。

案发后，许家满退款 2860 万余
元，魏荣强退款272万元，范书奎退款
275万元，陈某某等30人退缴私分款
共计2040万元，检察机关还依法查封
50套商铺、1套住房。

综合三人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一审法院判决许
家满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万元；魏荣强有期徒刑12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265 万元；范书奎有期徒
刑 6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
元；对扣押在案的退赃款和涉案房产
依法没收；尚未追缴到案的违法所得
依法继续追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许家满服判
未上诉，被告人魏荣强、范书奎以量刑
过重等为由提出上诉。案经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理，并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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